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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工业硫酸铝铁》化工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1、基本信息 

根据 “工信厅科函〔2021〕25 号文《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2021 年～2023 年完成《工业硫酸铝铁》化工行业标准的

制定工作，计划编号为：2025-1236T-HG。本标准由常州清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蓝保（厦门）水处

理科技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无机化工分技术委员会负责技术归口。 

2、简要情况 

1) 产品概况 

产品名称：硫酸铝铁 

示性式：Al2Fe2(SO4)6   

产品性质：硫酸铝铁为红褐色粘稠透明液体。 

产品用途：该产品是一种新型无机复合絮凝剂，既可以用于建筑行业混凝土的减水剂添加剂也

可以用于各类污水剩余浊度色度降低，其水处理过程中絮体形成快、吸附性能高、泥渣过滤脱水性

能好等特点，特别是在处理高浊度水、低温低浊度水时，处理效果比硫酸铝、聚氯化铝、聚合硫酸

铁、氯化铁等效果好；对污水处理深度除磷有特效，可使污水排放总磷降至0.5mg/L以下；对废（污）

水及印染行业深度除 COD、色度有特效；用药量少，处理效果好，比其它混凝剂节约20%~30%费用。 

2) 生产方法 

1）含铝副产硫酸与硫酸亚铁混合，沉降压滤后经催化氧化制得； 

2）硫酸铝与（聚合）硫酸铁一定条件下复配制得； 

3）三水铝矿与硫酸在一定条件下反应制得。 

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产品标准加以规范，导致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因此亟需制定本标准对其产

品质量进行把控与管理。 

3) 目的意义 

工业硫酸铝铁用于给水和污水处理时，混凝过程中所行程的矾花大，沉降快，除铁效果好，沉

降污泥脱水性能好，无二次污染。本标准以客户要求为依据，设置对应的指标和要求，实施后对规

范产品质量、指导企业提高生产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满足国内外用户的使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对无机化工标准体系还可以起到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作用。 

(二) 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2025.12～2026.6） 

1）起草工作组 

由天津院、常州清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蓝保（厦门）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起草标

准工作组。 

2）分工情况 

天津院主要负责资料收集、编写文献小结、召开标准工作方案会、数据统计、编写标准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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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编制说明及相关附件等工作。其他单位主要负责试验方法验证及数据累积工作。  

3）调查研究过程 

天津院接到上级部门下达的制定标准计划，于 2025 年 10 月～2026 年 1 月进行了调研及资料准

备工作。首先查阅了国内外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并向生产、使用单位发函进行调查，广泛征求对

标准修订工作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献小结。2026 年 2 月 28 日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召开了标

准工作方案会，参加会议企业，会上就各产能、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和用户使用情况进行了介绍。

与会代表就此标准的指标项目和指标参数、分析方法及检验规则、包装、贮存、运输等内容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讨论，提出了工作方案，并对各项工作任务及工作进度做了详细的安排。 

4）验证过程 

起草工作组成员针对天津院提出的试验验证方案，进行了试验验证。 

2、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2026.1～2026.4） 

在起草阶段工作基础上，由负责起草单位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和修改，其后提

出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于 2026 年 6 月开始向无机化工分技术委员会的委员、生产、使

用及检验机构等单位发送了电子文件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在天津院官网上（www.trici.com.cn）

公开征求意见。 

二、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 制标原则 

1) 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原则； 

2) 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的原则； 

3) 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 

4) 符合用户要求，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对外贸易的原则； 

5) 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统一性的原则。 

2 制标依据 

1) 标准指标及分析方法（见附表 1）； 

2) 用户要求； 

3) 生产厂家质量月报（见附表 2）； 

4) 生产厂家试验验证数据（见表 2 至以后各表）。 

三、国内外标准概况 

目前未收集到工业硫酸铝铁相关的国外标准，国内有部分企业标准可以查询到。 

本标准针对废酸回收生产的聚硫氯化铁产品，本标准的主要参考依据目前实际生产情况和用于

污水、工业废水处理用的硫酸铝、硫酸铁以及聚合硫酸铁产品的指标及分析方法。 

四、标准制定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根据 GB 12268—2012 第 6 章的规定，本品属第 8 类腐蚀性物质，本次制定在标准正文之前给出

警示语如下： 

按 GB 12268—2012 第 6 章的规定，本产品属第 8 类腐蚀性物质，操作时应小心谨慎。使用本文



3 

 

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的实践经验。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

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本标准范围确定为：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硫酸铝铁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和随行文件、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硫酸铝铁。 

4.1 外观：红褐色粘稠透明液体。 

4.2 指标项目的确定 

在指标项目设置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由废酸带入的影响纯度的杂质；2）对污水、

工业水处理产生不利影响的杂质；3）生产过程中带来的杂质。 

砷、铅、镉、汞、铬、锌和镍元素、氨态氮、总有机碳（TOC）为影响产品应用的杂质元素，应

该严格进行控制。 

本产品是铝铁复合盐，铝和铁水解后可产生多种高价和多核络合离子，对水中悬浮的胶体颗粒

进行电性中和，降低电位，促使离子相互凝聚，并产生吸附、架桥交联等作用，促使悬浮粒子发生

凝聚并沉淀，从而将污水、废水净化。产品的应用性能与硫酸根和氯离子的含量、比例没有关系，

因此标准中不做要求，只对盐基度进行限定。 

4.3 指标要求的确定 

本标准在指标要求方面主要参考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各指标设置如下表。 

表 1   本次制定标准确定各项指标要求 

项  目 指  标 

铝铁合量（以 Al2O3 计）w/%     ≥ 6.5 

总铁（Fe）w/%                                   ≥ 2.0 

二价铁（以Fe计）w/%                          ≤ 0.3 a 

密度（20℃）/（g/cm3）                         ≥ 1.200 

不溶物 w/%                         ≤ 0.3 a 

砷（As）w/%                          ≤ 0.002 a 

铅（Pb）w/%                          ≤ 0.002 a 

镉（Cd）w/%                           ≤ 0.0002 a 

汞（Hg）w/%                         ≤ 0.00002 a 

铬（Cr）w/%                         ≤ 0.01 a 

锌（Zn）w/%                  ≤ 0.05a  

镍（Ni）w/%              ≤ 0.005a  

总有机碳（TOC）（以C计）/（mg/L） ≤ 5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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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溶物、氨态氮（N）、亚铁（以 Fe 计）、砷（As）、铅（Pb）、镉（Cd）、汞（Hg）、铬（Cr）、锌（Zn）、

镍（Ni）的指标值均为铝铁合量等于 6.5%时的要求，当铝铁合量＞6.5%时，指标值应按铝铁合量实际数值进行

折算，计算公式为wi
,
=wi×

wFe

6.5%
，式中：wi为折算前指标值；wFe 为测得全铁质量分数。 

4.4 试验方法的设定 

本次制定标准各项目确定的试验方法见附表 1。 

4.4.1 密度确定 

引用了 GB/T 4472—2011《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的测定》中密度计法对试样进行测定。 

表3给出了硫酸铝铁中的铁铝含量与密度的对应关系，由表3可知硫酸铝铁中的密度与硫酸铝铁

产品中的铁铝含量成正比。硫酸铝铁产品的氧化铝含量的下限为6.5%，由此将密度的指标下限定位

1.200 g/cm3。 

表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Al2O3/% 7.3 8.97 7.42 7.12 6.77 7.1 7.31 7.79 7.23 

密度/ g/cm3 1.288 1.329 1.266 1.223 1.234 1.232 1.235 1.230 1.220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l2O3/% 7.84 7.12 7.51 7.41 7.92 6.27 7.66 7.19 6.8 

密度/ g/cm3 1.24 1.244 1.258 1.239 1.303 1.168 1.231 1.303 1.276 

4.4.2 铁含量的测定 

在pH为1.5~2.0，温度为60℃~70℃的溶液中，以磺基水杨酸钠为指示剂，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

准滴定溶液直接络合滴定三价铁。向溶液中加入过硫酸铵，在温度为70℃的溶液中用EDTA继续滴定，

测得二价铁。总铁即为二价铁与三价铁的合量。 

对同一硫酸铝铁产品进行重复试验、实验室间的平行试验以及回收试验，试验结果见表4。 

表2  

 样品1 样品2 

实验室1 实验室2 实验室1 

称样量/g 2.5366 

----- 

2.5312 

取样系数 20/250 20/250 

消耗EDTA总体积 9.02 9.08 9.03 9.20 9.27 9.30 9.30 

总铁含量/% 2.92 2.94 2.92 2.96 2.98 3.00 3.01 3.01 

Fe2+回收 

试验 

（加标1mg） 

消耗的EDTA体积 

----- ----- 

1.60 1.65 

----- 测得质量/mg 1.05 1.05 

回收率/% 105 108 

由表4可知，使用该方法测定总铁同一实验室还是实验室间，测定结果平行性良好，均满足允许

差要求。测定亚铁回收率介于100%~110%之间，测定方法可靠稳定。 

且此方法可同时测定全铁与二价铁，操作简便，无排放污染物，绿色环保。 

4.4.3 不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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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重量法测定，试样用热水稀释后，经过滤、洗涤、干燥后，烘干至质量恒定，根据烘干后残

留物的量，确定不溶物的含量。不溶物含量 8 平行测定结果列于下表。 

表 6 不溶物 8 平行测定结果 

项目 不溶物测定结果 w/%（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

准偏差

/% 

测定次数 1 2 3 4 5 6 7 8 

样品 1 0.12 0.11 0.13 0.12 0.11 0.13 0.12 0.12 0.12 0.0067 5.58 

样品 2 0.18 0.21 0.19 0.18 0.18 0.19 0.19 0.18 0.1875 0.016 8.53 

从 8 平行测定结果确定本方法允许差定为绝对差值不大于        %。 

4.4.4 砷含量的测定 

砷含量测定采用了原子荧光法进行测定。试样经加酸处理后，称取、定容、分取至适当量用于

测定，加入硫脲和抗坏血酸使五价砷预还原为三价砷，再加入硼氢化钠或硼氢化钾使还原生成砷化

氢，由氩气载入石英原子化器中分解为原子态砷，在砷空心阴极灯的发射光激发下产生原子荧光，

其荧光强度在固定条件下与被测溶液中的砷浓度成正比，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表 7  砷含量 8 平行测定结果 

项目 砷含量测定结果 mg/kg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测定次数 1 2 3 4 5 6 7 8 

样品 1 0.13 0.12 0.13 0.13 0.14 0.13 0.12 0.13 0.12875 0.00838 6.5 

样品 2 0.08 0.07 0.08 0.08 0.08 0.08 0.08 0.07 0.0775 0.00408 0.52 

4.4.5  铅、镉含量的测定 

    铅含量和镉含量的测定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考虑到两元素的检出限，将试样溶液中的铅

和镉与碘结合后，利用 4-甲基-2-戊酮（MIBK）萃取，直接测定有机相中富集的铅和镉的浓度。由

于是有机相的测定，观测高度应进行对应调整。 

表 8 铅含量和镉含量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标准曲线线性数据 

杂质元素 
吸光度 A 

标准曲线方程 
线性相关 

系数 1.5 3 4.5 

铅 0.0856 0.169 0.251 y=0.0553x+0.0027 0.9992 

镉 0.111 0.176 0.241 y=0.4327x+0.0466 0.9996 

 

表 9 铅含量和镉含量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8 平行数据 

杂质

元素 

样品测定结果 mg/kg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1 2 3 4 5 6 7 8 

铅 1.2 1.3 1.2 1.2 1.2 1.2 1.2 1.3 1.225 0.0175 1.42 

镉 0.003 0.003 0.003 0.004 0.003 0.003 0.004 0.003 0.00325 0.000175 5.38 

 

表 10 铅含量和镉含量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加入回收数据 

杂质 

元素 

本底含量

（mg/kg） 

加标量

（mg/kg） 

加标后含量

（mg/kg） 

加标回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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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0.85 1.0 1.83 98 

镉 0.003 0.1 0.096 93 

4.4.6 汞含量的测定 

标准中汞含量与砷一致，采用了原子荧光光谱法。试样经酸加热消解后，在酸性介质中，试样中

的汞被硼氢化钾（KBH4）还原成原子态汞，由载气（氩气）带入原子器中，在特制汞空心阴极灯照射

下，基态汞原子被激发至高能态，在去活化到基态时，发射出特征波长的荧光，其荧光强度与汞含量

成正比，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表 11 汞含量 8 平行测定结果 

项目 汞含量测定结果 mg/kg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

准偏差

/% 

测定次

数 

1 2 3 4 5 6 7 8 

样品 1 0.003 0.003 0.003 0. 002 0.003 0.003 0.002 0.003 0.00275 0.00175 6.36 

样品 2 0.004 0.004 0.003 0.004 0.003 0.004 0.004 0.004 0.00375 0.00175 4.66 

4.4.7 铬含量的测定 

本标准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在波长 429.0 nm 处测定铬原子的吸光度，求出铬含量。 

表 12 铬含量 8 平行测定结果（单位：μg/kg） 

元素 1 2 3 4 5 6 7 8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铬 23.2 24.6 24.3 23.8 24.2 23.8 24.1 24.2 24.025 0.16 0.67 

表 13 铬含量加入回收数据 

杂质 

元素 

本底含量

（mg/kg） 

加标量

（mg/kg） 

加标后含量

（mg/kg） 

加标回收率

（%） 

加标量

（mg/kg） 

加标后含量

（mg/kg） 

加标回收率

（%） 

铬 15 5 19.6 92 10 24.3 93 

 

4.4.8 锌含量、镍含量的测定 

表14 锌含量、镍含量8平行测定结果（w%） 

元素 1 2 3 4 5 6 7 8 平均值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 

偏差 

锌 0.013 0.014 0.013 0.013 0.014 0.013 0.014 0.014 0.0135 0.0002 1.49 

镍 0.0026 0.0024 0.0026 0.0024 0.0025 0.00024 0.00026 0.0025 0.0025 0.000035 1.40 

表15 锌含量、镍含量加入回收数据 

杂质 

元素 
本底含量（mg/kg） 加标量（mg/kg） 

加标后含量

（mg/kg） 
加标回收率（%） 

锌 0.64 0.2 0.845 92.5 

镍 0.13 0.2 0.33 100 

4.4.9 总有机碳（TOC）的测定 

本标准采用有机碳测定仪，样品到燃烧炉高温区，样品中总有机碳在催化剂和氧气氛围中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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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二氧化碳。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干燥单元干燥后被输送到是非色散红外检测器检测。使用标准

曲线法测定样品中的总碳含量和无机碳含量。总有机碳（TOC）等于总碳（TC）减去无机碳（IC）。 

4.5 其他内容的设定 

本标准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为出厂检验项目，应逐批检验。 

每批产品不超过 200 t。 

根据产品性质，包装上应标识 GB 190 中规定的“腐蚀性物质”标签。 

工业聚硫氯化铁为液体产品，采用聚乙烯塑料桶包装，每桶净质量 25 kg、50 kg 或 200 kg（或

按客户要求进行包装）。采用双层桶盖，内盖扣严，外盖旋紧。用户需要时，聚硫氯化铁也可用贮罐

车装运。 

五、水平分析 

本标准参考国内相关产品标准，结合电镀用户的要求，设置了指标要求和分析方法。指标要求

进行了合理分等分级，指标项目设置齐全，指标要求满足下游客户的使用要求。试验方法均采用常

规、经典方法，经验证测定结果准确可靠，适合工厂分析要求。 

综上所述，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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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标准指标及分析方法表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铝铁合量（以 Al2O3 计）w/%     ≥ 6.5 滴定法 

总铁（Fe）w/%                                   ≥ 0.5 滴定法 

二价铁（以Fe计）w/%                          ≤ 0.2 滴定法 

密度(20 ℃)，g/cm3                  ≥ 1.20 密度计法 

不溶物 w/%                    ≤ 0.3a 重量法 

砷（As）w/%                  ≤ 0.0005a 原子荧光光度法 

铅（Pb） w/%               ≤ 0.002a 萃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Cd）w/%                   ≤ 0.0005a 萃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汞（Hg）w/%                   ≤ 0.00005a 原子荧光光度法 

铬（Cr）w/%                  ≤ 0.005a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锌（Zn）w/%                  ≤ 0.05a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镍（Ni）w/%              ≤ 0.005a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总有机碳（TOC）（以C计）/（mg/L） ≤ 500a 总有机碳测定仪 

a  不溶物、氨态氮（N）、亚铁（以Fe计）、砷（As）、铅（Pb）、镉（Cd）、汞（Hg）、铬（Cr）、锌（Zn）、镍（Ni）、总有机碳（TOC）的指标值均为铝铁合量

等于6.5%时的要求，当铝铁合量＞6.5%时，指标值应按铝铁合量实际数值进行折算，计算公式为wi
,
=wi×

wFe

6.5%
，式中：wi为折算前指标值；wFe为测得全铁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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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质量月报 

硫酸铝铁月报 

批号/月份 铝铁% 总铁% 

二价铁

（以Fe

计）% 

密度

(20 ℃)，

g/cm3 

不溶物% 砷% 铅% 镉% 汞% 铬% 锌% 镍% 

总有机碳

（TOC）（以

C 计） 

指标 ≥6.5 ≥0.5 ≤0.2 ≥1.20 ≤0.3 ≤0.0005 ≤0.002 ≤0.0005 ≤0.00005 ≤0.005 ≤0.05 ≤0.005 ≤500 

240203 6.64 3.14 0.002 1.224 0.06 0.00012 0.0002 0.00001 0.000002 0.0025 0.024 0.0013 125 

240406 6.21 1.86 0.002 1.212 0.13 0.000084 0.00005 0.000001 0.000002 0.0015 0.016 0.0006 243 

240516 6.359 2.23 0.002 1.224 0.06 0.000124 0.00002 0.00002 0.000001 0.003 0.024 0.0012 164 

240621 6.64 2.85 0.002 1.254 0.06 0.0001 0.00002 0.00002 0.000002 0.0016 0.036 0.0024 189 

240826 6.46 3.25 0.002 1.231 0.08 0.00024 0.00001 0.00002 0.000002 0.0028 0.037 0.0026 135 

250308 6.21 4.21 0.002 1.254 0.05 0.00013 0.00015 0.00003 0.000001 0.0024 0.035 0.0025 223 

250609 6.64 3.23 0.002 1.232 0.08 0.00014 0.00001 0.00002 0.000002 0.0028 0.037 0.0026 135 

250723 6.13 2.76 0.002 1.224 0.05 0.00013 0.00015 0.00003 0.000001 0.0034 0.045 0.0021 203 

250924 6.56 1.53 0.002 1.256 0.13 0.00003 0.00003 0.00001 0.000002 0.0008 0.0156 0.0012 136 

251021 6.21 1.31 0.002 1.238 0.12 0.00013 0.00002 0.00001 0.000002 0.0016 0.023 0.00008 213 

251113 6.34 2.25 0.002 1.234 0.08 0.000064 0.0001 0.00001 0.0000003 0.00025 0.0461 0.0010 124 

260314 6.21 1.82 0.002 1.235 0.03 0.00012 0.00005 0.00001 0.000001 0.0034 0.032 0.0032 136 

 

 



   w i , =  w i ×    w  Fe  6.5%


   w i , =  w i ×    w  Fe  6.5%

